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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宁 德 市 财 政 局 文件

宁人社〔2020〕23号

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德市财政局关于
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

用工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、财政局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、

财政局：

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福

建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的

若干措施》和省人社厅等 6 部门《关于支持企业疫情防控期间

复工稳岗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20〕23号）精神，着力为疫

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提供用工服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引进劳动力给予一

次性用工服务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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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奖补对象

为对经省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有关机构确认定的疫

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引进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机构、用工调

剂平台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各类合法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（含职业中介机构、人

才中介机构）、用工调剂平台（包括有暂时歇业员工的各类企

业、能够组织闲散劳动力的乡镇街道、社区村基层服务平台）

为企业引进急需生产人员，按为企业引进劳动力人数和每人

2000元标准，给予相关机构、平台引工服务奖补。引进劳动力

应确保在企业工作满 3个月以上。

(三）申请和审核

1.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用工调剂平台在招聘和引进劳动力

工作满 3 个月后，按属地原则，向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服务

机构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的企业向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

人社局申请，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招聘和引进劳动

力用工服务奖补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（2）经企业盖章确认的 2020 年 1 月全体职工工资发放表

（新投产新设立企业可不提交）和招聘、引进劳动力的 3 个月

工资发放表、考勤记录等。

2.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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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工调剂平台的招聘劳动力名册和相关凭证比对审核。比对该

企业 2020 年 1 月企业失业保险参保登记职工名册和工资发放

表，不与招聘和引进的劳动力重复；审核招聘和引进劳动力的 3

个月工资发放表、考勤记录并现场核验。人力资源机构、用工

调剂平台引工服务奖补，申报的招聘和引进劳动力不重复。提

出初审意见后，报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审核，东侨经济技术开

发区辖区企业由东侨人社局审核。

3.人社部门在门户网站或公示栏上对用工服务奖补情况进

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各级财政、人

社部门按有关程序拨付补助资金。

二、对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坚持在生产一线工作的

职工给予生活补助

（一）奖补对象

列入省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有关机构确认的为疫情

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，坚持在上述企业生产一线工作的职工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对坚持在生产一线工作的职工，给予每人每天 100 元的生

活补助，纳入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范畴，补助期限为 30天。

（三）申请和审核

1.职工生活补贴由企业代为申请。企业按属地原则，向县

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的企

业向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申请，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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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职工生活补贴申

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（2）经企业盖章确认的申请当月全体职工工资发放表、考

勤记录等。

2.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企业的劳动力名册和

相关凭证比对审核。比对该企业申请当月企业失业保险参保登

记职工名册、工资发放表、考勤记录并现场核验。提出初审意

见后，报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审核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

企业由东侨人社局审核。

3.人社部门在门户网站或公示栏上对生活补贴情况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各级财政、人社部

门按有关程序拨付补助资金。补助资金纳入一次性用工服务奖

补范畴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引进劳动力的单家人

力资源服务机构（含用工调剂平台）奖补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

2.补助所需资金从各县（市、区）就业补助资金支出。

3.本通知执行期暂定为自通知发布之日起的三个月。企业

新增招聘人员应在本通知执行期内到岗就业。

附件：1.《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招聘和引进劳

动力用工服务奖补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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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职工生活补贴

申报表》

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德市财政局

2020年 2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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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引进劳动
力用工服务奖补申报表

申报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

地址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

企业类型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□用工调剂平台

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

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

“引进劳动力用工服务奖补”申请情况（补助标准 2000元/人）

人力资源服务

新招聘劳动力

人数（人）

引进企业

名称
奖励金额（元）

用工调剂平台

新招聘劳动力

人数（人）

引进企业

名称
奖励金额（元）

本单位保证以上信息真实准确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经办人：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公共

就业服务机构意见

经核实，引进新增劳动力 人，按补助标准 2000元/人，应发放

补助金额 元。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人社局意见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表一式 2份，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机构、人社局各留存 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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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为我市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
职工生活补贴申报表

申报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

地址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

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

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

坚持在生产一

线工作的职工

（人）

工作天数 奖励金额（元）

本单位保证以上信息真实准确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经办人：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工信部门意见

该企业属于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。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公共

就业服务机构意见

经核实，坚持在生产一线工作的职工 人，按补助标准 100
元/人，应发放补助金额 元。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人社局意见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表一式 2份，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机构、人社局各留存 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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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19日印发


